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2024年度非标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为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处理》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非标准内控报告涉及的主要内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2、（4）所述，美尔雅公司与中通南方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通南方”）从 2024 年 7 月开始通过商业承兑汇票结算模式开展

煤炭贸易业务。经核查，美尔雅公司根据中通南方的要求向其指定的第三方开具

商业承兑汇票，预付煤炭贸易款，美尔雅公司在与中通南方指定的第三方签订协

议及开具商业承兑汇票时，未对票据收款人进行必要的背景调查和评估，中通南

方及其指定第三方的营业范围中多数未包含煤炭贸易业务；在商业承兑汇票开具

和流转过程中存在相互对开、背书转回等异常交易行为。同时，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中通南方及其指定的第三方未向美尔雅公司履行煤炭交付义务。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上述交易美尔雅公司最终形成预付账款 2,465.00 万元、应

付票据 2,465.00 万元、应收票据 1,375.00 万元、其他流动负债 1,375.00 万元。

同时，期后银行存款 305.00 万元被司法冻结。

经测试，我们发现美尔雅公司开具和收到商业承兑汇票时未及时进行账务处

理，导致美尔雅公司 2024 年三季度、2024 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出现重大错

报。同时，美尔雅公司按照中通南方的要求向中通南方指定的第三方开具商业承

兑汇票，未对票据上的收款人进行必要的背景调查和评估，导致后续的票据流转

失控，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 305.00 万元。

上述事项表明，美尔雅公司在与财务报表编制与列报、供应商管理和票据管

理等相关的内部控制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上



述重大缺陷使美尔雅公司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上述重大缺陷尚未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在美尔雅公司 2024 年

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已经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

范围的影响。本报告并未对我们在 2025 年 4 月 28 日对美尔雅公司 2024 年财务

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产生影响。

二、董事会意见

中审众环对公司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反映了 2024 年度公司

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对此无异议。公司发现财务报表列报出现错误后，

已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至审计报告出具日，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已经真实、准

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情况，不会对以后年度有重大影响。公司亦高度关

注所开具商业票据流转过程中出现的风险事件，并且予以积极处理。董事会也已

经识别出会计师强调的内部控制缺陷，董事会将继续督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方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相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公司将严格遵照《企业内部

控制基本规范》等规定，不断加强公司内控体系建设和监督工作，确保公司在所

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内部控制。

三、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针对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公司相关事项，为保持并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公

司结合实际状况拟采取如下改善措施：

1、公司采取了以下整改措施：（1）优化票据管理流程，强化对供应商的管

理，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控制不当问题；（2）及时更正 2024 年三季度报表，确

保财务数据真实。

2、公司管理层及相关方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相关事项对公司的

影响。公司将严格遵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规定，不断加强公司内控体

系建设和监督工作，促进内控有效执行和公司各项经营活动规范运行，提升公司

的风险防控能力。

3、加强全员学习，要求各职能部门、各子公司管理层和员工通过多种方式

加强对法律法规及各项内控制度的培训学习，强化规范意识，保障各项规章制度

的有效落实，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文化，强化内部控制监督检查，优化内部控制

环境，提升内控管理水平。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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